
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委托人：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贷款人：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借款人：________（以下简称丙方）

　　丙方向甲方申请借款，甲方经审查同意后委托乙方发放贷款，为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甲、乙、丙三方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贷款通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履行。
　　第一条　借款种类：________。
　　第二条　借款金额：________，以实际发放额为准。
　　第三条　借款期限
　　借款期限为两年，贷款起算点以甲方向乙方支付贷款的票据记载日期为准。
　　第四条　借款用途：本借款用途限于________。
　　第五条　借款条件：在办理借款前甲、乙、丙三方应在________银行开立账户，用于办理存、提款、还款等事宜。
　　第六条　提款方式：借款人提出申请后即时办理。
　　第七条　还款方式：见第八条、第十七条的约定。
　　第八条　利息的计付：本合同项下贷款，根据甲、丙方确定的利率________‰（年息）计算利息，到期一次付清。在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有特殊情况，甲、丙方经协商重新确定利率，甲方应向乙方提交《委托贷款利率调整通知单》，从调整之日起，即按新的利率计收利息。
　　第九条　手续费：按照乙、丙双方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执行。
　　第十条　甲方声明与承诺：
　　1.甲方自行承担委托贷款的风险及经济责任。
　　2.委托贷款未到期或到期后未收回，甲方不要求乙方支付部分或全部委托资金。
　　第十一条　乙方声明与承诺
　　1.委托贷款到期后，乙方工作内容仅限于依照甲方要求协助甲方出具并代为邮寄利息清单和贷款催收通知单。
　　2.乙方不承担贷款风险，只负责代为发放，款到账后立即按约定划出，不承担贷款损失的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丙方声明与承诺
　　1.在执行合同过程中，丙方应按甲方要求及时、全面、真实准确地向________银行说明用款情况，配合甲、乙双方的借款催收工作。
　　2.按时足额清偿借款本息。
　　3.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借款。
　　第十三条　借款展期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不予展期。但经甲、乙、丙各方协商后均同意的除外。
　　第十四条　借款担保
　　由甲、丙双方确定。
　　第十五条　合同的变更、解除
　　本合同生效后，甲、乙、丙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或解除本合同时，应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由甲、乙、丙三方达成书面协议。
　　第十六条　违约责任
　　1. 丙方未按期支付利息，甲方对逾期的借款在逾期期间按日利率万份之________计收罚息，该罚息由乙方代收。
　　2. 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甲方有权对挪用的借款在挪用期间按日利率万份之________计收罚息，该罚息由乙方代收。
　　第十七条　甲、乙、丙三方商定的事项
　　1. 此笔借款本金的归还见本条第二款的约定，利息按合同约定及时、足额交至乙方在________银行开立的账户。乙方应立即将上述款项划至甲方账户，并出具相关票据。
　　乙方名称：________　　　甲方名称：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
　　账号：________　　　　　账号：________
　　2. 商定的其他事项：
　　① 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本金的偿付由甲、丙商定后通知乙方。
　　② 甲、乙方同意委托贷款由________银行根据丙方申请以及________（其他情况）进行划转使用。
　　第十八条　争议解决
　　甲、乙、丙三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调解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成都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九条　通知方式
　　1.合同各方有关事项的通知均应以书面形式按本合同列明的地址送达对方，此地址如有变动，应于十日内通知签约各方。
　　2. 按上述地址发送时，在下列日期视作送达：邮寄送达的，为投寄挂号信邮戳之日；专程送达的，为收件人签收之日。
　　第二十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项下委托贷款本息及有关费用完全清偿时终止。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因任何理由不履行本合同。
　　第二十一条　其他

　　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效力同等。
　　甲方（盖章）：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
　　授权代理人：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
　　电话：________　　　　　　         电话：________
　　
丙方（盖章）： 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
　　住所地：________
　　电话：________
签订时间：________

